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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批判性思维教学在我国法律硕 士 教 育 中 存 在 被 误 用 的 情 形，这 不 仅 导 致 学 生 批 判 性 思 维 能 力 低 下，

还瓦解了学生对法律的信仰。批判性思 维 教 学 在 我 国 法 律 硕 士 教 育 中 异 化 成 为 批 判 而 批 判 的 教 学，是 受 特

定的社会条件和一些主观因素共同 作 用 而 形 成 的。矫 正 批 判 性 思 维 教 学 在 我 国 法 律 硕 士 教 育 中 的 误 用，首

先需要考虑法律人思维的保守性，其次是法学教师应真正领会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内涵，避免为批判而批判的

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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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性 思 维 运 动 于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在 美 国 兴

起，随后美国政府将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作为

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８９年

通过的《２１世 纪 的 高 等 教 育：展 望 和 行 动》明 确 提

出：“必须教育大学生成为学识渊博且有远大抱负的

公民，能够以批判精神思考和分析社会问题，寻求解

决的办法。”受此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界于上个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 逐 步 推 广 批 判 性 思 维 教 学。回 顾 和 反

思我国的法律硕士教育，笔者认为，批判性思维教学

在我国 法 律 硕 士 教 育 中 存 在 被 误 用 的 情 况，亟 需

矫正。

一、在我国法律硕士教育中

误用批判性思维教学的表现

　　运用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精神和方法，从而使学生养成谨慎怀疑、缜
密论证、科学决策的思维习惯和能力。然而，在我国

法律硕士教育中，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在一些情况

下已经被误用，异化成为了批判而批判。

法学教师误用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首先体现

在其在课堂上过多地批判中国现行法律。作为高等

学校的法学教师，长期从事相关法律研究，因而对我

国现行法律的各种缺点早已一览无余。然而，当教

师走上讲台面对学生时，是将自己了解到的我国当

前法律之不足及对其的不满一一宣泄出来，还是应

该有所保留？对此，有法学教师认为，“批判式法学

教育的核心在于不轻易认同现有的法律规定，不轻

易接受已有的制度或原则，对于所有的东西都要通

过自己所掌握的法理、道理等重新检验，检验的结果

就是有人会说‘好’，有的人会认为‘不好’，有的人会

认为需要修改，有的人会认为不需要修改，在不同的

争论之中明辨是非。”［１］基于此，相当多的法 学 教 师

在课堂上讲授法学知识时，常常是：简单地以西方法

治国家之立法为参照，对比中国之现行法律规定，批
评和解释中国现行法律之不足，然后提出完善中国

法律的修改建议。

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的误用，还体现在教师在



课堂上过多地批判中国现行的司法实践。在近些年

的法学研究中，“一些法学人常常以训导者或‘布道

者’的口吻表达自己的各种观点与见解；也有一些法

学人在确信自己所认知的法治理想的同时，又自觉

或不自觉地把自己视为法治理想的守护者，进而把

自己视为法治真理的占有者。在对各种法律问题或

法律现象的讨论中，一些法学人往往轻率且武断地

把自己的见解与主张作为一切歧见的‘判准’，而对

于形成自实务界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实务工作中存

在的、与这些法学人的认知和想象不尽相同的做法，
则付之以漠视、轻视、甚而鄙视 的 态 度。”［２］相 应 地，
这些法学教师一旦走上讲台，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在

课堂上指责、批评甚至是慷慨激昂地指斥当下司法

实践，认为实践中的诸多做法违反了法治的要求，主
张按照自认为理想的法治标准进行改造。

为了进一步说明法学教师在课堂上对中国现行

法律和司法实践大肆批判之现状，笔者曾专门在课

堂上对法 律 硕 士 生 做 过 问 卷 调 查。在 接 受 调 查 的

１００余名学生中，７０％以上的学生认为，在给他们授

课的教师中，大部分教师都采取这种讲课方式，而学

生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此外，在近些年的法律硕

士生毕业论文指导和答辩中，笔者发现大多数论文

的基本内容都会论述中国现行法律的缺陷，概括实

践中种种不符合法治要求的做法，然后提出法律应

当怎么修改完善的立法建议；甚至一部新的法律刚

刚颁布实施，学生写出的论文之结论依然是此法律

应如何进 一 步 修 改。当 笔 者 对 此 类 论 文 提 出 质 疑

时，结果不少学生反问道：“老师们课堂上不都是这

么教的吗？！”由此看来，法学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批

判中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在我国法律硕士教育中

误用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危害

　　批判性思维之内涵，并不仅仅限于质疑，更不是

盲目地否定。在英语中，“批判的”（ｃｒｉｔｉｃ）一词源于

拉丁文“ｃｒｉｔｉｃｓ”，意 思 是 能 够“识 别”（ｄｉｓｃｅｒｎｉｎｇ）、
“辨析”（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讨 论”（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及“判

断”（ｊｕｄｇｉｎｇ）。［３］因 此，批 判 性 思 维 实 际 上 包 括“识

别”、“辨析”、“讨论”和“判断”等多方面的内容，至于

那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批判”只不过是“批判”语义的

延伸与异化。而且，批判性思维之批判，理应是理性

的批判，诚如以批判哲学著称的康德所言：“批判是

理性的职责和使命，是对理性本身的召唤；正是对理

性的召唤，叫它重新负起它最艰巨的任务，认识自己

这个任务，并且要它建立一所法庭，来保证理性合法

的要求而驳回一切无根据的僭妄。”［４］

反观我国一些法学教师在课堂上对现行法律和

司法实践的大肆批判，体现出的是一种不经过理性

分析，就盲目批判一切、摧毁一切的思维方式。此种

批判，实际上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似乎批判本身就是

目的。当然，相比于传统的照本宣科或者一味地给

社会主义法律唱赞歌的教学方式，此类批判性的教

学方式对于启发学生思考、关注社会现实、培养创新

精神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此种批判性的教

学方式，看似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实则无助于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之提高。这一点上可以从我国

法律硕士毕业论文的普遍写作思路得到证明。一般

来说，毕业论文代表学生的最高思维水平，是学生思

维能力的综合体现。但是，当前我国法律硕士毕业

论文的通病是：“缺乏以问题为核心的理论红线，动

辄从概念和特征谈起，然后进行比较考察和历史考

察，在分析我国的制度规定和存在的问题之后总会

落脚于改革建议的提出。”［５］从这些论文中，我 们 很

难看出学生具有解释、分析、评价、推论、说明等批判

性思维技能和对所研究的问题充满好奇、对分歧观

点的包容和开放等批判性思维的精神气质。
不仅如此，为批判而批判的教学方式还将瓦解

这些本来对法律充满敬畏的法科学生之法律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法学家

伯尔曼这句 脍 炙 人 口 的 警 言 至 今 依 然 令 人 振 聋 发

聩；卢梭也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

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

在公民的内心里。”［６］因此，只有绝大多数的 公 民 从

内心深处信仰、至少敬畏法律，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地

形成。然而，我国在传统上不太重视规则和制度的

效力，诸如“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至今依然是很多

人的口头禅，此种观念之盛行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

对法律的信仰。基于此，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形成

人人敬畏法律的氛围，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紧迫任务。作为肩负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重任 的 法 律 硕 士 生———未 来 的 高 级 法 律 职 业

人，如果他们在课堂上听到的都是教师对我国现行

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激烈批判，潜意识地就会形成我

国法律是“恶”法、司法不公比较普遍等错觉，有关合

法与非法、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也会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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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他们走入社会甚至进入法律工作岗位后，他

们就不可能真正地敬畏法律、信仰法律。如果连受

过高等法学教育的人都不敬畏法律、信仰法律，我们

又怎能期待 普 通 的 社 会 公 众 相 信 法 律 和 司 法 公 正

呢？！如此以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憧憬

何日才 能 真 正 实 现 呢？！对 此，已 有 学 者 忧 虑 地 指

出：“当一名教师在法学课堂上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

对本国法律不满的时候，他是否会想到、是否应当想

到这种宣泄的不满会产生强大的传染性，从而培养

出新一代蔑视自己国家法律的‘愤青’，而使法学教

育走向歧途？”［７］

三、在我国法律硕士教育中

误用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原因

　　盛行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批判性思维教

学在我国法律硕士教育中异化成为批判而批判的教

学，是受特定的社会条件和一些主观因素共同作用

而形成的。
一方面，我国法制发展的相对落后现状是诱发

教师在课堂上对其进行激烈批判的客观原因。现代

法治本起源于西方，只是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开始传

人我国；受制于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及其他复杂的社

会政治历史原因，我国的民主法制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才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由于法学理

论储备不足，立法经验欠缺，再之改革开放后我国社

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处在急剧的变迁之中，我国立

法长期坚持“宜粗不宜细”的思路，从而使得一些法

律规定不够完善，立法修改比较频繁。与此同时，权
利制约机制的不足及法治观念的淡薄，使得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的情形甚至在一

定的范围内比较普遍。与此同时，随着对外交流的普

及，我国法学理论界对西方法学原理和法律制度的了

解日益增多，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比较中外的法律制

度，由此发现了我国法律的不足，试图以西方的法治

标准为参照改造和完善中国法律制度的冲动就油然

而生。此等观念一旦形成，教师走上讲台就会自然而

然地对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进行批判。
另一方面，一些教师片面理解学术自由是其在

课堂上过多批判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的主观原因。
没有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有知识创新，因而学术自由

是现代大学制度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被视为现代

大学的核心使命之一。然而，作为教师学术自由重

要组成部分的教学自由并非是绝对的自由，教师在

行使其学术自由权时不得侵犯学生的学习自由权，
即学生根据自己的思考形成观点的自由。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相对于教师而言，学生处于弱势，其思想

并未完全成熟；如果任凭教师一味地将个人观点强

加于学生，则不仅会束缚学生的思维，而且还涉嫌侵

犯学生的自由意志。对此，韦伯曾言：“如果他不尽

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学经验去帮助学生，
而是趁机渔利，向他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８］因此，教师学 术 自 由

的相对性，决定了教师在教学必须保持中立的理念，
即：“教师拥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去呈现多面性，把各

种不同的观点交给学生去判断。”［９］

然而，学术自由的此种相对性恰恰为我国一些

法学教师所忽视，他们视课堂为自己的独立王国，认
为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学生讲授自己的观点；在指导

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时，有的教师甚至禁止学生在毕

业论文中发表与其不同的观点；有的教师虽然对此

持宽容的态度，却以美德自称，全然没有意识到此乃

教师之基本义务。更有甚者，一些存在“愤青”心理

的教师，以学术自由为名，故意以对国家法律和司法

现实的激烈批判标榜自己理论的高深。在此，笔者

发现，越是年青的法学教师，越容易以言辞激烈的方

式抨击其研究的内容；似乎一踏上“法学研究”这艘

“贼船”，就与其研究的我国相关法律结下了深仇大

恨，必欲使劲全部的力气诋毁之。或许正是基于此，
中共中央在２００４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

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学术问题的研究

和讨论没有禁区，理论宣传和教学要有纪律”，教育

部、中组部等于２０１２年联合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

学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坚持

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

四、批判性思维教学在我国

法律硕士教育中误用的矫正

　　矫正批 判 性 思 维 在 我 国 法 律 硕 士 教 学 中 的 误

用，首先需要考虑法律人思维的保守性。保守性是

法律的本性，也是法律人思维的重要特征。法律人

思维的保守性，并不意味着其胆小怕事和墨守成规，
而是其对法律表现出的无比忠诚。此种忠诚要求法

律人不轻易地去挑战法律、改变法律；即便是错误的

法律，只要在 没 有 修 改 之 前，也 应 该 被 无 条 件 地 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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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保守的法律人看来，法律不应当被轻易地修

改；即便要改，也只能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修改。法

律人思维的保守性，对于法律权威的形成和法治国

家的建设意义重大，诚如学者所言：“只有当这个国

家每个公民都能够自觉地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自己

的目的，主动地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不是挑战法律的

权威时，这个国家才有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

人的保守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１０］

然而，敢于怀疑与否定是批判性思维的应有之

义，因而法律人的批判性思维与保守性思维呈现出

一定的矛盾。作为一名具有批判性思维意识和能力

的法律职业人，它可以挑战其他任何权威，但惟独不

应挑战法律的权威；它可以怀疑其他一切，但惟独不

应怀疑法律对正义的向往。基于此，法学教师在培

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时，应当将其限定在适当

的限度内，引导学生质疑的重心应当放在法学原理

和理论观点，而非国家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即
便确实需要对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进行质疑，也需要

本着善意的态度、理性的分析进行。而且，在对学生

进行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同时，还应当注重对学生信仰

法律、敬畏法律的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总之，作为

法学教师，应当尽可能地培养学生尊重和爱护本国法

律之情感，而不是激发学生藐视本国法律之冲动。
矫正批判性思维在我国法学教学中的误用，还

需要法学教师加强学习，真正领会批判性思维的核

心内涵，避免为批判而批判的形式主义。我国法学

教师在教学中误用批判性思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因为对批判性思维缺乏真正的了解。事实上，直至

近年笔者专门研究此问题之前，虽然常常听到要注

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宣传口号，但在笔者

接受法学教育的１０年和从事法学教育的近７年中

并无专门系统的接受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包括笔者

在内的大多数教师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大体停留在

其字面含义而已，将批判性思维等同于敢于质疑的

思维。然而，如上所述，批判性思维之内涵远非限于

此，“它由认知技能和情感意向两部分组成。前者又

称批判性思维技能，包括：解释、分析、评估、推理、说
明和自我调 控；后 者 又 称 思 维 习 性 或 批 判 精 神，包

括：探索真理、思想开放、分析性、系统性、自信和好

奇。”［１１］惟有教师真正理解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原理，
才能培养出有批判性思维的学生。因此，矫正批判

性思维在我国法学教学中的误用，迫切需要教师加

强学习，掌握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原理及其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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